附件1：

部属高校2009年度基本情况统计表填报说明

除特殊说明外，其他数据统计截止日期为2009年12月31日。学校经济效益指标综合表一、经济效益指标综合表二、学校基建投资到款额及固定资产情况、学校产业情况一览表等4张统计表，因数据统计周期较长，上报时间延至2010年4月30日。

表2：部属高校校级领导干部名册

（1）学校领导干部，指名誉校长、现职正副党委书记、正副校长、纪委书记、工会主席。

（2）填报数据更新到统计表报出时的最新信息。

表4：教职工情况表

（1）教职工总数是指在学校工作，并由学校支付工资的固定教职工人数，包括①在编人员，即根据原人事管理制度，人事关系和档案均在学校的人员；②聘任制人员，即人事制度改革后，学校招聘录用的长期、全时工作人员。聘任制人员的人事关系在学校但档案不在学校。

教职工总数包括校本部教职工、科研人员、校办产业人员和附设机构人员。

（2）专任教师是指属于本校教师编制，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

（3）教辅人员是指从事教学辅助工作，为教学服务的人员。包括图书馆的管理员，资料室的资料员，电教馆人员，实验室实验员以及直接为教学服务的绘图、摄影、仪器修理、模型制作等技术人员。

（4）行政人员是指从事校、院（系）行政管理、教学管理、科研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

（5）工勤人员是指校本部的工人和勤杂人员，包括教学辅助单位的工人。

（6）校办产业人员是指校办产业中校内正式编制的人员。

（7）附设机构人员是指在学校附设的中学、小学、医院、幼儿园等机构中，属学校正式编制，由高等教育经费支付工资的人员。

（8）下列人员不应包括在教职工总数中：

①离职休养的老干部，以及正式办理手续的退休、退职人员；

②学校办的集体所有制单位以及学校附属机构中属于集体所有制的职工；

③各种临时工，包括从事季节性、临时性生产和服务工作的人员。

（9）享受政府特贴人数中包括在职和退休职工。

（11）院士“本单位”是指人事关系在学校的，“双聘”是指人事关系在外单位，学校聘用的。

表5：专任教师结构情况表
（1）其他是指无教师职称（包括未转正定级）的专任教师。

（2）学历情况中，双学士毕业人员归于本科一栏，以下同。

表6：研究生导师汇总表

（1）研究生导师数=校内导师总数+校外兼职导师总数。

（2）博、硕导师为既带博士研究生又带硕士研究生的导师，博士导师为只带博士研究生的导师，硕士导师为只带硕士研究生的导师。

表7、8：在校学生结构情况表
（1）各类在校生总数是指纳入国家计划的学生总数，包括博士生、硕士生、双学位学生、本专科（含高职）生、成教脱产生、进修生、预科生、留学生等，指自然人数。

（2）本科生数、专科生数是指参加全国统一高考录取的学生数，含高职学生，不含成教学生。以下同。

（3）预科班是指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下达的招生计划，经过一年的文化补习，合格者升入普通高等学校有关专业学习的学生。

表9：在校学生、教职工政治情况及其它情况表

党员人数含预备党员。

表14：毕业生就业地区人数汇总表

此表统计对象为2009届毕业生，毕业生回原籍二次分配、本科毕业生考取所在地区学校或研究单位研究生、在所属地区灵活就业等情况都属毕业生就业地区统计范围。

表15：累计毕业生情况表
成人教育的函授、夜大、其他（脱产）的学生数均指本专科合计数。

表16：学校机构及博士后流动站情况汇总表

（1）机构一栏填数量。

（2）进站、出站、出站后留校工作人数均填当年人数；累计出站人数填逐年累计出站的人数；在站人数填截止到年底在站的总人数；目前在校教职工中博士后总人数包括出站后留校工作和从外单位博士后流动站出站后来校工作的人数。

表17：外事情况汇总表
（1）留学人员是指到国外学习的人员。

（2）出国留学累计人数是指逐年出国的累计人数；留学回国累计人数是指逐年留学回国的累计人数。

（3）短期出国、短期来华均是指在3个月以内的时间；长期在华人数填目前在学校、时间超过3个月的人数（包括外教、科技合作等）。

（4）本年度出席国际性学术会议包括在境内和境外召开两种。

表18：学校在研项目情况汇总表
（1）科技攻关项目是指国家科技部、经贸委、计委下达的 “十五”、“十一五”攻关项目。

（2）国防科工局项目、军工集团公司项目和总装备部项目按立项单位和最终资金拨付来源区分。

（3）其他省部级项目是指上述部委以外的其他所有省部级项目。

表19：学校科研成果情况一览表
（1）获奖成果是指本年度内已经正式批准并公布的奖励数。不包括正在审定，或初审合格而在本年度内尚未正式批准并公布的奖励。对于获多种奖励的同一成果，按所获得最高级别奖统计；两个及以上单位合作完成的获奖成果，各单位均可统计。

（2）获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奖、省级科研成果奖是指当年的获奖情况（不分级别）。

表20：学校教学成果情况汇总表
教学成果奖中先获省（部）级奖，再获国家级奖的项目，以最高级奖统计，不重复统计项数。

表21：论文专著及学术会议情况一览表
（1）出版科学专著是指本年度内，经出版部门正式出版的学术专著、教材及其它出版物。

（2）其他出版物包括科普著作、工具书等除学术专著和教材以外的著作，不含译著。

（3）学术论文是在本年度内，在国际或国内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和收入国际学术会议、全国性学术会议论文集中的学术论文。不包括译文。

①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是指在国外单位主办的，国际上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发表的和列入各种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的学术论文。不包括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但未列入会议论文集的论文。

②在全国性学术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包括：(a)国务院各部委（包括中央一级的学术团体）主办，或委托地方单位主办，向全国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b)实行国务院部委与地方双重领导，以国务院部委领导为主的单位主办，向全国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c)列入全国性学术会议论文集的学术论文。不包括在学术会议上宣读、交流，但未列入学术会议论文集的论文和科普刊物上发表的科普文章和调研报告。

（4）三大检索组织收录论文是指在本年度收录进的论文（不以论文发表时间为准）。

表22、23：学校校舍情况汇总表
（1）校舍建筑面积的合计是指产权归学校所有，已经使用的各种用房的建筑面积（表35的相关项）。

（2）工厂是指承担学生实习、用于教学的场所；校系行政用房指学校行政办公用房的面积。

（3）食堂面积包括学生食堂与教工食堂的面积。

（4）教工及家属房指教工及家属的居住用房。

（5）教职工人均住房面积是指按建筑面积计算。

（6）福利及附属房指学校的锅炉房、浴室、商店等学校服务设施用房。

（7）其他用房中包括学校产业用房。

（8）被外单位借、占用的房舍是指被外单位借用、占用时间达一年以上的房屋建筑面积。

（9）向外单位租借的房舍是指向外单位租借时间达一年以上的房屋建筑面积。

（10）危房面积是指年久失修、结构构件受到严重损坏、有倒塌危险，经房管部门鉴定属于危房的面积。

（11）当年新增面积是指当年竣工交付使用的房屋面积。

（12）正在施工面积是指正在建设中，尚未竣工或已竣工未交付使用的建筑面积。

（13）学校占地面积是指校园内占有土地的面积。不包括农场、林场的占地面积（利用校园空地种植农作物和果树的，不算农林场），统计单位为平方米。

表24：学校科研经费到款额情况汇总表
（1）科研经费到款额是指年底到帐的金额。

（2）横向等科研情况填在最后一栏的其它内。

表25、26：学校经济效益指标综合表
（1）财政拨款是指学校从财政部门取得的各类事业经费。

①教育经费拨款指学校从中央和地方财政取得的教育经费，包括教育事业费等。

②科研经费拨款指学校从有关主管部门取得的科学研究经费，包括科学事业费和科技三项费用等。

③其他经费拨款指学校取得的上述拨款以外的事业经费，包括公费医疗经费、住房改革经费等。
（2）上级补助收入是指学校从主管部门和上级单位取得的非财政补助收入。根据我委实际，此项数据为零，故不用填写。
（3）事业收入是指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

①教学收入指学校开展教学及其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包括：通过学历和非学历教育向单位或学生个人收取的学费、培养费、住宿费和其他教学收入。
②科研收入指学校开展科研及辅助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包括：通过承接科技项目、开展科研协作、转让科技成果、进行科技咨询所取得的收入和其他科研收入。
（4）经营收入指学校在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之外，开展非独立核算经营活动取得的收入。

（5）附属单位上缴收入指学校附属独立核算单位按照有关规定上缴的收入。

（6）其他收入指上述规定范围以外的各项收入，包括投资收益、捐赠收入、利息收入等。

（7）人员经费支出包括教职工的基本工资、工资补助、其他工资、福利费、保障费和学生的助学金等。

（8）业务费包括本专科业务费、研究生业务费、教学差旅费、教仪修理费和体育维持费等。

（9）公务费包括办公费、会议费、差旅费、取暖费、水电费、机动车船燃油及维修费、邮电费及其他公务性支出。

（10）科研支出是指学校为完成所承担的科研任务，以及所属科研机构发生在科学研究过程中的支出。

（11）其他支出是指除上述以外发生的支出。

表27：学校基建投资到款额及固定资产情况表
（1）基建投资到款额下两项指标分别为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央预算专项投资。

（2）固定资产总额下的合计不是后五列指标之和，后五列分别是固定资产总额中的一部分。

（3）当年新增固定资产是指本年度增加的固定资产额。

（4）在用固定资产是指学校总固定资产中，目前处在使用中的资产额。

（5）学校藏书数是指学校图书馆以及院（系）资料室存的正式出版的书籍。

（6）电子出版物是指学校图书馆以及院（系）资料室存的正式出版的电子书籍。

（7）学校年度工资总额是指本年度由上级主管部门下达的工资总额计划。

表28：学校产业情况表
（1）科技产业人员总数中的学校职工是指在学校编制的校内正式职工。

（2）销售收入是按当年的销售额进行计算。

表29：学校本科专业设置一览表
2009年新增本科专业前加注&。

表30：学校硕士点一览表
2009年新增硕士点前加注&。
表31：学校博士点一览表
（1）2009年新增博士点前加注&。

（2）具有一级学科授权的博士点前加注#。

表33：“十一五”国防特色专业明细表

    “类别”栏填“重点”或“紧缺”。
表34：国家重点学科明细表

“类别”栏填“一级”、“二级”。一级学科下所涵盖的二级学科不需填写。

表35：省市重点学科明细表

    “类别”栏填学科类别，如“工学”、“管理学”等。

表36：“十一五”国防特色学科明细表

“类别”栏填国防特色学科类别，如“骨干学科”、“主干学科”、“支撑性基础学科”、“新兴交叉边缘学科”、“紧缺学科”。

表37：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明细表
“类别”栏填“1”、“2”、“3”、“4”，含义为1：国家实验室；2：国家重点实验室；3：国防科技重点实验室；4：国家重点学科点专业实验室。其他省部级实验室不填。
表43：学校处级（含副处）干部联系方式一览表

负责人指副处级以上（含副处级）所有干部，其中包括学校党政机关各部门、附属单位、二级院系和独立学院，填报数据更新到统计表报出时的最新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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